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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司事务信息

1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银保监会关于深入开展“信易贷”支持中小微

企业融资的通知

【颁布时间】2019-9-12

【发文号】发改财金〔2019〕1491 号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

精神，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》和《关于加强金融服

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》《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

等法律、政策文件要求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

资难融资贵问题的一系列具体部署，进一步加强信用信息共享，充分

发挥信用信息应用价值，加大对守信主体的融资支持力度，提高金融

服务实体经济质效，现就深入开展“信易贷”工作，支持金融机构破

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做出通知。

2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的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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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意见

【颁布时间】2019-9-12

【发文号】发改体改〔2019〕1494 号

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，在研究制定和实施涉企政策过程

中充分听取企业家意见建议，是增强涉企政策科学性规范性协同性、

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政策环境、推动政策落地落细落实的重要举措，

对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

具有重要意义。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

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》，按照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充分听

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的通知》部署要求，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

改革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，经国

务院同意，现就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提出相应实施

意见。

3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复制推广借鉴工作

的通知

【颁布时间】2019-9-3

【发文号】国办函〔2019〕89 号

优化营商环境是党中央、国务院在新形势下作出的重大决策部

署，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。近年来，各地区、各部门认真贯

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深刻转

变政府职能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取得积极成效。其中，北京市、上

海市聚焦市场主体反映的突出问题，对标国际先进，推出大量改革举

措，形成了一批典型经验做法。经国务院同意，现就在全国复制推广

借鉴京沪两地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有关事项做出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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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

施行细则》等四部规章的决定

【颁布时间】2019-8-8

【发文号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4 号

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

例施行细则〉等四部规章的决定》已于 2019 年 7月 30 日经国家市场

监督管理总局 2019 年第 11 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公布

之日起施行。

5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中国人民银行、财政部等关于印发《2019

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》的通知

【颁布时间】2019-7-26

【发文号】发改财金〔2019〕1276 号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

九大精神，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各项部署，按

照《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54

号）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

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要求，现提出 2019 年降低企业杠杆

率工作要点。

二、证券保险信息

6、财政部、农业农村部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关于印发

《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【颁布时间】2019-9-19

【发文号】财金〔2019〕102 号

农业保险作为分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的重要手段，对推进现代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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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发展、促进乡村产业振兴、改进农村社会治理、保障农民收益等具

有重要作用。近年来，在党中央、国务院正确领导下，各地区、各有

关部门积极推动农业保险发展，不断健全农业保险政策体系，取得了

明显成效。但农业保险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，与服务“三农”

的实际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。为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，现提出

相关意见。

7、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银行保险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乱象

整治工作的通知

【颁布时间】2019-9-4

【发文号】银保监办发〔2019〕194 号

为提升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水平，营造公平公正的

市场秩序，切实维护银行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，决定组织银行业保险

业开展侵害消费者权益乱象整治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做出通知。

8、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

【颁布时间】2019-8-25

【发文号】银保监发〔2019〕35 号

为规范保险公司关联交易行为，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监管，防

范利益输送风险，现印发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。

9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

理委员会关于银行在证券交易所参与债券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

【颁布时间】2019-8-2

【发文号】证监发〔2019〕81 号

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

要求，在前期试点基础上，现就扩大在证券交易所参与债券交易的银

行范围有关问题做出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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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外资合资信息

10、国务院关于印发 6 个新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

【颁布时间】2019-8-2

【发文号】国发〔2019〕16 号

现将《中国（山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》、《中国（江苏）

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》、《中国（广西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

案》、《中国（河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》、《中国（云南）

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》、《中国（黑龙江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

方案》予以印发。

11、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

案的通知

【颁布时间】2019-7-27

【发文号】国发〔2019〕15 号

设立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（以下简称新片区），

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、科学决策作出的进一步扩

大开放重大战略部署，是新时代彰显我国坚持全方位开放鲜明态度、

主动引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。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

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在更深层次、更宽

领域、以更大力度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，制定本方案。

12、教育部办公厅、商务部办公厅、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外

商投资营利性非学历语言类培训机构审批登记有关工作的通知

【颁布时间】2019-7-24

【发文号】教发厅函〔2019〕75 号

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要求，进一步推动校

外培训机构健康规范有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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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》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》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

管理措施(负面清单)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就做好外商投资营利性非学历

语言类培训机构管理服务相关工作做出通知。

四、财会税务信息

13、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

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

【颁布时间】2019-9-26

【发文号】国发〔2019〕21 号

为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，支持地方政府落实减税

降费政策、缓解财政运行困难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现就

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制定相关方

案。

14、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

退税政策的公告

【颁布时间】2019-8-31

【发文号】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4 号

为进一步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，现将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退

还增量留抵税额有关政策做出公告。

15、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

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

【颁布时间】2019-8-23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就政策性银行、商业银行、财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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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、城乡信用社和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企业提取的贷款损失准备金

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做出公告。

五、裁判信息

16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

助保全的安排

【颁布时间】2019-9-26

【发文号】法释〔2019〕14 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

定，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协商，达成《关于内地与

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》（以下简称《安

排》），并于 2019 年 4 月 2 日签署。本《安排》已于 2019 年 3 月

25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63 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。根

据双方一致意见，本《安排》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。

17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十五批指导性案例和 6 起典型案例

【颁布时间】2019-9-25

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十五批指导性案例和 6 起典型案例。

18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立案是否要提供被告人身份证信息的答复

【颁布时间】2019-9-16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

解释》第二百零九条规定，原告起诉时提供被告的姓名或者名称、住

所等信息具体明确，足以使被告与他人相区别的，可以认定为有明确

的被告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

六条第三项也作出了与前述内容一致的规定。因此，只要原告提供具

体明确的足以使被告或者被告人与他人相区别的姓名或者名称、住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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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信息，即使没有自然人被告身份证号码，也应该依法登记立案。如

原告提交的起诉状列写被告信息不足以认定明确的被告的，人民法院

可以告知原告补正；原告补正后仍不能确定明确的被告的，人民法院

裁定不予受理。

在实际中，能使被告区别于他人的信息很多，如姓名、性别、年

龄、住址、社会关系、身份证号码、工作单位、其他户籍登记内容等

等。信息越多，越利于确定具体的被告。当然，原告如果在起诉阶段

能够提供被告的身份证号码，一方面有利于被告身份的识别，足以使

该被告与他人相区别，另一方面有利于后续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。

19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追加被执行人是否立执行异议案审查的答复

【颁布时间】2019-8-29

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属于执行审查类案件中执行异议案件

的一种类型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第

九条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，对执行异议案件的类型予以明

确，除了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二十五条、第二

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执行行为异议、案外人异议外，还包括管辖权异议、

变更追加被执行人、债务人异议、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者公证债权文

书等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

题的规定》系对各种执行异议案件办理的规定，并非仅限于执行行为

异议和案外人异议，如该司法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系处理债务人异议的

规定、第二十二条系处理某一情形下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规定。

随后颁布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、追加当事人若

干问题的规定》是处理民事执行中变更、追加当事人事宜的专门司法

解释，以进一步弥补和完善民事诉讼法和原有司法解释对该部分内容

规定的不足，特别是为了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，根据其他法律的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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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，明确了当事人在某些情形下提起异议之诉的权利。因此，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、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》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》之间，以及上述

司法解释、规范性文件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之间，并不

存在矛盾和冲突。追加被执行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人民法院案

件案号的若干规定》，以案件类型代字“执异”立案审查，符合法律、

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并不表示这类案件属于执行行为

异议或者案外人异议案件。

20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健全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意见

【颁布时间】2019-8-2

【发文号】法发〔2019〕20 号

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总体部署，健

全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，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，

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、刑事诉讼法、民事诉讼法、行政诉讼法等法律

及司法解释规定，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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